四川省政府投资项目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方案

为有序推进我省政府投资项目工程总承包试点的各项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建筑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深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工程总承包实施模式，创新和完善现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工程分包、施工许可、竣工备案和现场执法检查等环节管理制度，改进经营管理方式，为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全面实施工程总承包奠定坚实基础；把建筑业打造成为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节能减排的绿色产业和带动力强的支柱产业。
二、工作目标

通过工程总承包试点，探索和创新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实施工程总承包的方法和路径，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水平，节省建设投资、加快建设进度、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推进项目设计与施工的深度融合，促进工程建设科技创新；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有效遏制违法发包和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推进大中型勘察设计、施工企业的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促进和加快工程总承包与国际接轨。

三、基本原则

(一)自主申报。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省内有意实施工程总承包的项目业主制定试点方案，自主申报试点。

(二)择优试点。加强统筹规划，有序开展试点，通过公开遴选的方式，择优选择一批项目作为试点。

(三)依法实施。各试点项目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试点，规范实施。

(四)大胆创新。鼓励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试点项目在管理体制机制、项目运营模式等方面大胆创新，为工程总承包模式发展探索经验。

四、工作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6号）

（四）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

（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建市[2016]93号）

（六）《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意见》（川府发〔2014〕30号）

（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同意上海等7省市开展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的函》(建办市函〔2016〕415号)

（八）《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30号）

（九）《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50358—2005）

五、实施部门

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实施指导，具体工作由试点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六、工作步骤

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准备阶段（2016年9月～2016年12月）
1、开展专题调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我省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政府投资项目和已经开展施工总承包业务的大型设计、施工企业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工程实施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探讨试点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2、确定试点项目。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自愿申报原则，选取本市有代表性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作为工程总承包试点项目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试点项目原则上应为采用通用技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有实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意愿的中央在川企业、省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的投资项目，可以优先纳入项目工程总承包试点。工程总承包试点项目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不定期向全省征集并公布。

（二）实施阶段（2017年1月～2017年12月）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试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落实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等五方主体责任，并研究解决试点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对试点项目的招标投标、施工图审查、合同备案、质量安全监督、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城建档案移交等环节和工程质量、安全、造价、进度等方面中出现的问题给予技术指导与服务，并不断进行总结、提高。

（三）总结阶段（2018年1月～2018年6月）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试点项目进行回顾和总结，梳理试点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交流项目试点过程中好的经验和做法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研究制定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工程总承包的具体办法，构建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在全省全面推广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总承包。
六、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成立以厅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全省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指导小组，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各试点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项目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实施工程总承包试点各项工作，着力研究和解决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强化协调沟通。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当地政府、发展改革、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的协调沟通，争取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确保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三）建立评估机制。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由行业专家组成的试点工作评估小组，为试点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并在试点项目的若干关键节点进行跟踪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工程总承包模式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技术支撑。

（四）优化监管流程。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从有利于工程总承包推行的角度出发，大胆改革创新，进一步完善招投标监督、施工图审查、合同备案、质量安全监督、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城建档案移交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为试点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条件。

（五）加强信息报送。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善于总结经验，及时收集整理工程总承包试点工作相关信息和情况并定期汇总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